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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函
地址：屏東市台糖街61號
聯絡人：林孟翎
聯絡電話：08-7560101-131
傳真：08-77517996
電子信箱：blue.cynthia@hot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屏市計字第11300093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5100A113000939600-1.xls、376535100A113000939600-2.docx)

主旨：檢送屏東市公所『愛喲！我的媽呀！』113年母親節徵文

比賽辦法1份，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市公所『愛喲！我的媽呀！』113年母親節徵文比

賽辦法辦理。

二、為慶祝母親節並倡導孝道，增進親子間的感性交流且提昇

寫作風氣及文學素養，激發學子的創作潛力，特辦理旨揭

比賽，欲報名者請於113年4月15日(星期一)17:00前(以郵

戳為憑)，將作品依比賽辦法規定填妥後，由貴校統一彙整

學生作品，郵寄至900屏東市台糖街61號(信封上請註明參

加「屏東市公所113年母親節徵文比賽」)。

三、旨揭徵文比賽各校稿紙由本所親送至各校，如非就讀本市

轄內國中、小學生可逕自前往本所計畫室、屏東美術館、

屏東復興圖書館索取相關資料。

四、檢附本案報名表及授權書1份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：屏東市公所計畫室林孟翎小姐，電話(08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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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35253。

正本：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海豐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公館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大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
市鶴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凌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屏東市歸來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前進國民
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
建國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、屏東
縣屏東市和平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中正國中、屏東縣立
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
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至正國
民中學

副本：本所計畫室、本所美術館、本所復興圖書館、本所民政課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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